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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
执行上级 “补差 ” 规

定， 理所当然？

李壮生前系某药业公司运货
司机 ， 公司为其办理了工伤保
险。 2016年10月22日18时许， 他
驾驶公司轻型货车送货回来途
中， 与对向车道驶入的潘彪驾驶
的厢式货车相撞 ， 造成李壮死
亡， 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 经警
方认定， 潘彪承担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李壮无责任。

李壮的妻子王敏等法定继承
人得到交通事故赔偿后， 经申请
工伤， 市社保局作出工伤决定，
认定李壮系工亡。 事后， 社保局
在核定李壮工伤赔偿金时， 依据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待遇支付问
题的批复》 及省政府相关文件规
定采取 “补差” 方式核定李壮工
伤保险待遇， 导致李壮的工伤保
险待遇缩水10余万元。

本案经王敏等法定继承人起
诉， 法院最终作出撤销该社保局
“补差” 方式之核定， 重新作出
核定。

【评析】
当下， 一些省市的社保局均

对第三人侵权引发工伤如何赔偿
问题作出规定。 其中， 采取 “补
差” 方式赔偿的占有相当比例，
而省市政府与社保局所作出的规
定， 有的属于行政法规、 有的是
部门规章， 按照 《立法法》 关于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用规定，
当行政法规、 规章与法律相冲突
的， 应以上位法为准。

而 2014年 9月 开 始 实 施 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
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八条三款规定： 职工因第三人的
原因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
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
疗费用除外。 该法律解释表明：
除 “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
除外”， 其他项赔偿可以兼得。

误区二
只要老人年过 60岁 ，

就应给付抚养费？

徐阿姨系环卫工人， 2017年
11月22日清晨7时许， 徐阿姨在
责任区清扫道路的一个丁字路口
时， 被一辆农用三轮车撞击后又
遭到对向一轿车碾压身亡。

在申请工伤赔偿时， 社保局
审核徐阿姨父母亲的抚养费发
现， 二位老人均系退休人员， 每
月退休金2200元以上。 据此， 社
保局以其父母亲不符合领取供养
亲 属 抚 恤 金 的 法 定 条 件 为 由
予 以 拒绝 。 徐阿姨的家属将社
保局告上法庭后， 最终未能获得
法律支持。

【评析】
《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第 （二） 项规定， 供养
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
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
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无劳动能
力的亲属。 而徐阿姨的父母亲虽
属无劳动能力人， 但每月均领取
固定养老金， 属于有稳定的收入
与生活来源。 因此， 社保局未给
付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是正确

的， 有法可依。

误区三
丧葬费系实际花销， 不

能获得双份赔偿？

2017年4月初 ， 李某在步行
下班途中经过一无红绿灯的路口
时 ， 被一飞速经过的电动车撞
伤， 经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家属
获得交通事故赔偿款中包括侵权
人支付的丧葬费20897元。

社保局在核定李某工伤赔偿
金时认为， 丧葬费属于为处理死
者丧葬事宜而实际支出的费用，
李某家属已获得了交通事故之丧
葬费赔偿， 且赔偿金额高于 《工
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丧葬补助金
金额， 因此不能在工伤保险赔偿
中重复享有。

为此， 李某家属以社保局为
被告诉至法院 。 案件经法院审
理， 判决社保局赔付李某家属丧
葬费补助金18771元。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八条三款规定： 职工因第
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 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
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
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 但第三人已经支
付的医疗费用除外。

丧葬补助金不属于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的医疗费用， 故其应依法
从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领 取 丧 葬 补
助金。

杨学友 检察官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为
什么有些借钱人白纸黑字写的
欠条， 到法院却被否了？ 难道
这个千百年来的习惯出错了？
以下4个案例给出了法律上的
原因， 人们在遇到类似情形时
务必要引以为戒。

借款用途违法

2017年1月2日， 李某打麻
将赌博时将现金输了个精光。
为了扳本， 遂向在一旁观看的
陈先生借款2万元， 并出具了
借条， 写明在3天内还款。

因李某失约， 陈先生提起
了诉讼。 岂料， 法院判决驳回
陈先生诉讼请求的同时， 决定
收缴2万元借款。

【点评】
法院的处理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第三项规
定：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
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
无效。 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现与
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
制裁的，法院可以根据《民法总
则》的规定，予以训诫、责令具
结悔过、 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
财物和非法所得， 或者依照法
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同时《刑法》第三百一十条
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
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
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明知对
方犯罪后逃跑而资助， 则涉嫌
窝藏、包庇罪。 事前同谋的，构
成共同犯罪。 ”

由此看来， 借钱给明知是
犯罪的人实施犯罪行为， 还会
涉嫌犯罪。

借贷协议无效

李先生曾经和朱某合伙经
商， 因为亏损严重， 不得不于
2017年3月散伙。

为了规避损失， 朱某不顾
共担风险的约定， 强行将损失
全部计算在李先生头上， 并带
来10余名亲朋好友， 强迫李先
生出具了一份金额为10万元的
借条。

出乎朱某意料的是， 法院
确认借条无效。

【点评】
法院的处理是正确的。
《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六条分别规定：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 合同无效 ：
（一）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
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二 ） 恶意串通 ， 损害国家 、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 违反
法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
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其中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将要
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直接实施损
害相威胁， 使对方当事人产生
恐惧而与之达成协议。

因朱某的行为构成了协
迫， 所以， 李先生无需担责。

高利贷计入本金

因赵先生无法按期偿还高
达月息五分的高利贷， 徐某便
在2017年6月11日将15万元本
金和8万元利息合在一起， 让
赵先生重新出具了一张本金为
23万元的借条， 本限期在一个
月内还清。

由于赵先生期满未付， 徐
某提起了诉讼。 不料， 法院的
判决却剔除了高利贷部分的
利息。

【点评】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规
定：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
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
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 如
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
24%， 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
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
金； 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
后期借款本金。 约定的利率超
过年利率24%， 当事人主张超
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
款本金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按前款计算， 借款人在借
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
之和， 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
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 以
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
间的利息之和。 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超过诉讼时效

2012年6月15日 ， 吕某因
为经营之需向胡先生借款50万
元， 借条写明期限为半年。

事后， 由于吕某亏损， 双
方关系很好， 胡先生一直不好
意思向吕某索要。 直到2017年
9月， 吕某在购买某种彩票中
奖300余万元， 胡先生才要求
吕某归还， 但吕某却以过期作
废为由拒绝。

【点评】
胡 先 生 的 债 权 不 受 法

律 保 护。
这里涉及到诉讼时效问

题， 指的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
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
不行使权利， 当时效期间届满
时， 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
进行保护。即在法定期间内，权
利人提出请求的， 法院可以强
制义务人履行义务； 法定期间
届满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
法院则不予以保护。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
八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三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
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
算。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
规定。 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
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人民法院
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的， 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
决定延长。”

自2012年12月15日起， 吕
某未还债即出现了侵权事由，
而 胡 先 生 直 到 2017年 9月 才
主张权利， 故其请求不能得到
支持。 颜梅生 法官

侵权工伤赔偿竞合
需要提防三个误区

四种白纸黑字的借条，
为何被法院否决？

案情介绍：
张某是在校生， 学的专业是

幼教。 因为临近考试， 学校为了
能够让学生在实操考试中取得更
好的成绩， 安排了一次去某幼儿
园实习。 在实习中， 小朋友下楼
时， 眼看要摔倒， 张某抢前一步
拉住了小朋友， 自己却把腿摔骨
折了。 出事以后学校已经垫付了
所有的手术费用和医疗费。 张某
的母亲刘某特来天通苑南司法所
进行咨询， 张某这种情况是否可
以认定为工伤？ 是否可以要求学
校或幼儿园进行赔偿？ 而且医生
说一年以后再做手术拆除， 这后
期费用找谁来负责？

法律分析：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九

条规定：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 享
受工伤医疗待遇。” 据此， 只有
属于工伤事故范围的职工， 才能
向用人单位提出工伤损害的赔偿
请求。 因张某是在校学生与实习
单位之间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
实习生的身份仍是学生， 不是劳
动者， 不具备工伤保险赔偿的主
体资格， 在实习过程中受伤不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 因此， 实习生
不属于工伤保险赔偿的受偿主
体， 相应地他们在实习期间遭受
伤害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只
能按民事侵权纠纷来处理。

但实习生不适用工伤并不意
味着 “伤了白伤”， 受害人仍可
以人身损害赔偿起诉。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九条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致人损害的， 雇主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 学生在实习期间 ，
由该实习单位对其进行现场监督
管理 ， 该实习单位是实际受益
人， 两者之间形成雇佣关系， 该
实习单位有责任和义务保证实习
生的实习安全， 因此实习生可以
向实习单位主张赔偿。

最终， 工作人员建议刘某可
以先与学校、 幼儿园协商关于赔
偿和后期治疗的问题， 如果达不
成一致， 搜集相应的证据， 可以
到法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实习期间受伤算工伤吗？

职工因交通事故伤亡后， 就赔偿问题常常出现这样一个疑问， 即其究竟应该向侵
权人索赔， 还是享受工伤赔偿。 由于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的法律基础不同， 有些职工
认为既可以向侵权方索要赔偿， 还可以享受工伤补偿， 二者可以兼得。 可实践又不完
全这样， 这两种赔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怎样做才对职工最有利呢？

以下三个案例， 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给予侵权赔偿或工伤赔偿的前提条件， 同时，
对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了详细说明。 通过这些对比分析， 可以帮助职工澄清侵权
与工伤赔偿之间容易混淆的误区， 更加有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